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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當村屋發生
火警時，消防車入村救援或因「無路可進」
而存在困難。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
消防處及地政總署要求新建村屋開設緊急車
輛通道（EVA）的規定「名存實亡」，亦沒
有嚴格執行相關消防安全替代措施，認為有
關部門必須深入檢討現行《消防指引》。消
防處職工總會昨日指，設立EVA是讓消防員
順利到達目的地的最理想的方法，惟明白受
業權限制難以均一設立，但強調消防人員可
憑專業及救援指引保障市民安全。
由於新界村屋不受《建築物條例》規

管，政府只能透過行政方式執行《新界豁
免管制屋宇消防安全規定指引》，規管村
屋的消防安全措施——如果在半徑30米範
圍內有超過9間村屋，新建村屋便要與土
地業權人協約，開闢緊急車輛通道，惟因
地理環境限制、私人土地業權等問題而無
法開闢EVA，建屋申請人可向地政總署申
請消防安全替代措施。

EVA存與否 政府無權干涉
由於EVA只屬土地業權人與新建屋人的

協約，政府無權干預，即使業權人日後未
有履行保持EVA暢通無阻的責任，消防處
亦無權執法，地政總署也只能對建屋人發
警告信，無法收回土地。
資料顯示，自2011年起幾乎所有申請不

開闢EVA而改用替代措施的個案都全部獲
批，大多案件的申請原因與土地業權人不
肯借出道路有關；現時90.4%被地政總署
認定為須闢設EVA的建屋申請個案，最終
都未能提供EVA，申訴專員劉燕卿批評有
關規定已「名存實亡」。

申訴署批審批太寬鬆
根據地政總署的內部指引，建屋申請人

向地政總署申請消防安全替代措施的同
時，需參與消防安全訓練，惟建屋申請人
若因為年老、健康狀況、不在香港等原因
而無法親自參加，可委派同村居民代表參
加，但公署發現審批程序過於寬鬆，有建
屋申請人單以「工作繁忙」亦已獲批。公
署又指出，替代措施的規定亦只限於新建
村屋，未有顧及現存村屋。
公署調查亦發現，地政總署只會在接獲相

關投訴後才巡查EVA，消防處雖不時巡
村，但並無規律；兩個部門亦未有訂立
EVA資料庫。劉燕卿認為，地政總署及消
防處與相關部門必須深入檢討現行《消防指
引》，又認為立法有助提升規管成效，惟必
須小心考慮村民接受程度，並進行諮詢。
地政總署回應表示，會依據建議設立

EVA專用資料庫，以便該署及相關部門可
更快速跟進有關阻塞EVA的投訴，該資料
庫將公開讓公眾人士查閱。
消防處亦表示，會積極研究申訴專員的建

議，制訂定期巡查EVA機制並檢討現有機
制是否足夠和有效，又會對村屋居民加強防
火宣傳教育。此外，該處人員會不時巡查鄉
村，一旦發現消防車不能直接到達及缺乏滅
火水源等特殊情況，會為該地方制訂滅火及
救援策略。
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聶元風認同加強向

村屋宣傳防火意識有助補救問題。他又指
出，部分地方如寮屋區的道路環境，亦影
響消防車順利到達目的時間，但強調消防
人員曾接受足夠培訓，可按滅火及救援策
略保障市民安全。

村屋EVA名存實亡 消防救火或無路

縱容私喉滲漏 搞兩年懶截水
申訴署指「只重巡查不重解決」水署無向用戶「追數」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汽車交
通運輸業總工會代表不滿土木工程拓展
署人員態度官僚，以及無理撤銷司機執
照，昨日聯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往屯門38區填料庫請願，要求該署盡快
落實改善措施，以平息一眾運泥車司機
的不滿。
工會發言人江仕強指出，兩名運泥車

司機上周初就填料庫設施及運作，向土
木工程拓展署提出改善措施，但該署人
員態度傲慢，其後更撤銷該兩名司機的
傾卸泥土執照長達6個月，對他們生計
造成影響。他認為，該署人員態度官
僚，亦沒有聽取工會代表的建議，反要

求該區管理員作出檢討及改善，令工會
代表十分不滿。
江仕強指出，該署其後雖將撤銷執照

期改為一個月，但仍對無故受罰的司機
不公平，批評該署方不但沒有檢討其運
作問題及推行改善措施，反而採取高壓
手段壓制反對聲音，促請該署就事件盡
快落實改善措施。

鄧家彪立會提書面質詢
鄧家彪表示，將於立法會上就事件向

土木工程拓展署方提出書面質詢，促請
該署提高屯門38區填料庫的運作效率及
營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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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花上水務署花上831831
天才解決滲漏問天才解決滲漏問
題題，，嚴重影響周邊嚴重影響周邊
環境環境。。 公署供圖公署供圖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水龍頭每
秒滴一滴水，一天已相當於22支大裝

汽水。水務署處理港府喉管滲漏問題時，近
乎全部個案於一個月內完成，惟處理私人喉
管滲漏問題時卻成為「無牙老虎」。過去5
年，水務署共接獲5,992宗私人食水喉管滲
漏投訴，只有18.4%個案可於一個月內解
決，27.5%個案費時逾3個月，最嚴重的一
宗更花上831天才能解決。

前線未依指引 僅狂出通知書
公署昨日公佈的主動調查報告揭示，該宗

拖延逾兩年的個案滲漏源頭地處一條私人街
道，涉及多間沒有成立法團的大廈，相關用
戶兩年間仍未能就維修達成共識，滲漏最終
嚴重至影響周邊環境，水務署決定派人進行

緊急維修，惟沒有向用戶追討費用。
申訴專員劉燕卿指出，水務署發出維修通

知書後，即使發現用戶沒有按時於14天內維
修，亦沒有適當行使截水的權力，過去5年
只有4.36%的個案有採取截水行動。
她認為水務署前線職員未有嚴格依照指引

行事，純粹不斷重複發出催辦通知書提醒用
戶維修，質疑該署過度包容，事後亦沒有向
用戶追討費用，間接縱容業主，白白浪費大
量珍貴食水。

專員︰供水的竟不知水到哪裡
對於水務署因考慮到民生需要，尤其擔心

會影響長期病患者，故盡量不希望採取截水
行動的解釋，劉燕卿表示可以理解，惟她亦
指正式截水前有7天的通知期，「而不是立

即截」，業主或居民有時間糾正問題。
另外，有個案的滲漏源頭處於鄉村內已廢

棄的喉管，水務署需花費大量時間才找出，
劉燕卿指個案揭示水務署不掌握私人食水喉
管的網絡鋪排，「無法理解供水的竟然不知
水到哪裡」，認為必須更新水管網絡圖則。
地球之友社區及企業伙伴總監劉祉鋒批評

水務署執行職務時「放軟手腳」，認為前線
職員必須嚴格依據指引，給予業主維修期
限，同時希望署方多加宣傳推廣，教育公眾
必須珍惜水資源。

水署︰以人為本較少截水
水務署回覆表示，接納申訴專員有關建

議，並已實施其中部分，包括設立監察機
制，確保前線職員嚴格執行內部指引的規

定、加強員工就處理私人水管滲漏個案的培
訓及教育市民維修的責任。該署發言人指
出，由於食水乃生活必須品，故該署以往處
理私人水管滲漏個案時，多以「以人為本」
的方式處理，較少採取截水行動，以免影響
民生。
發言人表示，今年5月已為處理私人水管

滲漏個案訂下更清晰的內部指引，處理個案
的時間有顯著改善。今年首7個月，該署因
用戶未能於指定限期前修妥問題水管而截水
的個案有44宗，接近過去全年的總數，惟未
有統計處理私人食水喉管滲漏投訴所耗費公
帑的數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
食水珍貴，但水務署卻因處理私人
喉管滲漏問題時過分包容，變相浪
費大量珍貴食水。申訴專員公署主
動調查發現，水務署處理相關問題
的效率明顯不理想，更有個案花上
逾兩年時間處理。申訴專員劉燕卿
昨日批評，水務署「只重巡查，不
重解決」，既無適當行使截水的權
力，亦沒有向用戶追討費用，間接
縱容業主，提醒水務署確保前線員
工有嚴格執行內部指引。


